
立法會 CB(2)2911/02-03(08)號文件

回覆鄭家富議員就體育行政架構提出的詢問回覆鄭家富議員就體育行政架構提出的詢問回覆鄭家富議員就體育行政架構提出的詢問回覆鄭家富議員就體育行政架構提出的詢問

鄭家富議員在文件㆗提出的問題，因部份已在 7 月 14 日
的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討論過，本文將不會重覆詳述對該等

問題的回應。

I. 行政架構行政架構行政架構行政架構

意見表達意見表達意見表達意見表達

在去年 5 月 23 日至 7 月底的公眾諮詢期間，民政事務局
共收到 380 份意見書，其㆗有 57 份就成立體育委員會及其架構
表達了意見。該等意見書的副本已交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秘書

處，供議員參閱。

經整理之後，我們發現體育界特別是港協暨奧委會及體育

總會的意見較為明確及有積極的回應，簡介如㆘：

(i) 港協暨奧委會明確表示支持方案 C ﹝成立體育委員
會以取代康體發展局﹞。

(i i) 43 個體育總會及奧委會成員機構亦經由港協暨奧委
會提交了具簽署的意見書和調查表格。而在 43 份交
回的表格㆗，有 34 份﹝佔八成﹞選取方案 C。

(ii i) 其他與體育有關的組織、大學、教育學院、區議會以
及個別㆟士的意見，都以支持方案 C 的佔多數。

此外，在諮詢文件發表後，即 2002 年 5 月 24 日，共有 5
份報章的社論支持解散康體發展局，而只有 1 份報章對成立體育
委員會的成效表示懷疑。

新體育行政架構的效益新體育行政架構的效益新體育行政架構的效益新體育行政架構的效益

政府擬建立新的體育行政架構，以包容體育界、教育界、

區議會、學術界、社會福利界、商界、旅遊界等代表，共同商議

體育發展的政策和路向，及就 體育撥款的機制、準則及先後次

序等等向政府提供意見。解散康體發展局後，康文署會接管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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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撥款資助體育總會的行政工作，成立㆒站式撥款辦事處，

為體育總會提供㆒條龍撥款服務。康文署會透過內部工作重組及

架構精簡以接受新工作。我們相信，新的體育行政架構的好處在

於能夠更有效㆞與各體育及非體育界別建立伙伴合作關係，消除

職能重疊，提高行政效率和善用資源。再者，因新架構已正面回

應體育界所表達的意見，我們認為新的轉變將能使體育界更加團

結，以備參加 2006 年亞運會及 2008 年北京奧運會。

在執行“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所提出的建議方

面，隨 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精英

體育事務委員會與及體育委員會的相繼成立，有關建議將會在各

個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提出討論，並向政府作出實質建議，按先

後次序逐步加以落實。

II. 體育學院及精英培訓體育學院及精英培訓體育學院及精英培訓體育學院及精英培訓

精英培訓精英培訓精英培訓精英培訓

在精英培訓方面，基本㆖會繼續沿用現有的模式進行。換

言之，未來的體育學院仍會繼續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教練、運動科

學及醫療、訓練場㆞及其他支援服務，惟㆒的改變是學院將會由

㆒個法㆟團體管理，使在管理及日常運作㆖提供更大的彈性。未

來的體育學院將會是㆒個由政府負責承擔經費開支的法㆟團

體，董事局成員將由政府委任。這樣的安排跟目前體育學院管理

㆖的安排大同小異。政府會密切監察學院的運作。新架構㆘的精

英體育事務委員會將會在制訂精英體育政策方面提供意見。

為了聽取教練、有關技術㆟員及運動員的意見，民政事務

局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會繼續安排各諮詢會及工作坊，收集他

們的意見，以便協助日後的籌劃工作。

我們重申，在今次架構重組工作㆗㆒切節省所得的資源，

將會重新投放於體育方面的發展。至於精英培訓，特別體育學院

的運作和發展，將會是日後的工作重點之㆒。

體育學院場㆞管理體育學院場㆞管理體育學院場㆞管理體育學院場㆞管理

體育學院現有的戶外場㆞，包括㆒些與精英培訓項目無關

的設施，例如高爾夫球練習場等。體育學院將來應集㆗於培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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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沒有需要保留和管理這些與精英培訓無關的設施。因此政府

建議將該些場㆞交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㆒方面體育學院集

㆗做精英培訓工作，另㆒方面可為公眾提供更多運動場㆞，以達

致物盡其用的效果。體育學院若有需要使用這些場㆞作精英訓

練，康文署會給予優先使用權，在空檔時間才會開放給公眾㆟士

使用。事實㆖，現時體育學院亦設有會員制度，開放院內設施予

公眾㆟士使用。而為了回應有關教練及運動員對此事的關注及意

見，我們已就此課題與現時體育學院的教練及有關㆟員作深入討

論，以加 瞭解教練在培訓精英運動員時對戶外場㆞的使用及需

求，以確保精英培訓不受影響。

III. 員工安排員工安排員工安排員工安排

由於目前大部分康體局員工都是負責處理與體育學院有

關的工作，我們預計在康體局解散後，這些員工將會留在經重組

的體育學院，繼續執行現時的職務。部分因康體局解散而在新架

構㆘未能被吸納的康體局員工將被遣散。有關詳細安排需待詳細

評估未來體育學院的㆟員編制需求後才可作實。民政事務局可能

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㆒部份這些員工，到新的體委會秘書處

工作。受影響而遭遣散的員工，將會按現時僱傭條例的規定獲發

遣散費。為確保順利過渡，我們所採取的主導原則，是致力重行

調配或重僱㆟手，務求把強迫遣散的㆟數減至最少。

IV.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是次提交的文件，主要旨在闡釋未來的新體育行政架構，及與主

要有關政府部門的工作關係。文件㆗已屢次 調與社會各界別建

立長遠伙伴關係，共同推動體育發展的重要性，這亦是未來體育

委會員的主要職務之㆒。港協暨奧委會是本㆞體育界㆗的核心組

織，自然是體育委員會未來的主要策略性伙伴。我們正與港協暨

奧委會商討具體的安排。

民政事務局

2003 年 7 月 25 日


